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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勵本校教職員參與國際（含兩岸）產學合作、招生宣導及推展與國外機構

交流，以提高本校國際競爭力與學術地位，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

監督辦法第八條第五款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職員出國辦理第一點所定情事應由各學院、行政單位或人員，擬具出國計畫 

書連同經費預算表，經各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於每年 3月 15日及 11月 15

日前送件申請下一學期之出國案件補助申請，由國際事務委員會審議並送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議報告後，公告通過之申請案。                                 

(一)出國案件如係因特殊需要於會計年度中由學校指派者，應於返校後檢具相  

          關表件依行政程序辦理，每一出國補助案件每人以補助新台幣五萬元為限。 

(二)本校教師經向其他公立機構申請與其教學相關之出國補助，未獲補助或 

僅獲部分補助者(符合校外補助機構申請要件可申請，但逾期申請不得 

視為未獲補助)，得就其未補助部分經各院系（所、科、中心）務會議通 

過，送請校長核定後，依本要點規定申請出國補助，每一出國補助案件每人 

以補助新台幣三萬元為限。 

已獲得教育部補助之學海計畫不得再申請本要點之出國補助經費。 

(三) 學校指派參加學術會議或專業競賽活動，係指主(協)辦單位來函，經

校長指派代表本校參加之教師，除有特別規定外，依據行政院頒「中央

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數額」、「國外出差旅

費報支要點」規定補助其機票、生活費及雜費外，並補助其註冊費（報

名費、參展費、審查費等參賽費用）及簽證費。亞洲地區每案最高補

助新台幣三萬元整，其它地區最高補助新台幣五萬元整。同一申請人

每一年度以補助一次為限。 

(四)出席擔任國際重要學術學會理監事、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編輯委員、受邀

國際會議或專業競賽演講或評審者，經專案簽陳校長核准，亦得依本要

點規定申請補助，補助項目以主(委)辦單位未補助之項目為限，每一

出國補助案件每人以輔助新台幣五萬元為限。 

(五) 教師海外深度實務研習，每人以補助新台幣二萬元為限。 



三、本要點規定之各項出國補助經費，均由本校自籌收入提撥專供學校統籌運用部

份支應之。 

四、依本要點申請出國補助者，返國後三十日內需檢附出國核准證明及相關單據 

，依據行政院「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辦理經費核銷；並依據「行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理要點」，於返國後二個月內上傳出國報告書。 

前項返國書面報告之內容，申請出國補助者之所屬單位，應嚴謹審核其確實 

與否，以作為補助金額或下次核准申請出國補助之參考。 

五、申請人所提之申請案，雖符合本要點相關規定，但如因該年度補助費不足，    

      則不予受理本案。 

六、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